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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建设、施工、监理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高处坠落

事故防范工作的通知

单位：

为切实强化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，巩固提升安全生

产风险管控水平，扎实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和突出

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，建立健全预防高处坠落事故长效机制，

全面提升我市建筑施工本质安全水平，结合《关于在全市推行

高处作业“1+N”工作法的通知》（常安办〔2023〕16 号）、《关于

印发<2023年常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

知》（常住建〔2023〕30 号）要求，针对防范建筑施工高处坠落

事故明确以下工作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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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

1．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。建设单位应严格履行质量安全

首要责任，规范市场行为，严格执行承发包制度，不得肢解发

包、违规指定分包；应合理确定工期，充分考虑极端天气、重

大活动等各类不可抗力因素，不得盲目压缩合理工期；应按规

定或合同约定及时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施工措施费；应督促施

工、监理单位认真履行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职责。 

2．夯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。施工单位应梳理涉及高处坠落

的风险源，制定预防高处坠落专项施工方案；应认真开展对作

业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、交底，尤其要开展好事故案例警示教

育；应逐步建立对进场工人的健康体检机制，患有高血压、心

脏病、恐高症等疾病或身体不适、过度疲劳人员，以及超过法

定退休年龄人员，不得安排其从事高处作业；应按规定为作业

工人配备安全防护用品，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。 

3．强化监理单位履职。监理单位应制定预防高处坠落监理

细则，发现施工现场违反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JGJ80）等规范标准的，应立即责令停止违章作业或撤出危险

作业区域，并通过限期整改、停工整改等方式督促施工单位消

除安全隐患；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时，应及时向项

目属地监管部门报告。 

二、提升建筑工人高处作业安全防范意识 

1．持续深入推进“安全反省屋”系列教育实践活动。针对防

高坠开展专项警示教育，通过安全事故案例警示、每日晨会制

度、班前讲评活动，及时帮助作业工人“醒脑提神”，从“要我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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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”向“我要安全”转变；重点强化督促作业工人“一带一帽”的正

确使用，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正确佩戴相应的防护用品；特种

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 

2．开展高处作业安全承诺活动。各建筑施工项目建设、施

工、监理单位要全面开展一次高处作业安全承诺活动，组织所

有项目管理人员集中开展高坠事故案例警示教育，并签署承诺

书，承诺严格履行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职责。 

三、落实重点环节防高坠措施 

1．洞口临边安全防护。预留洞口、通道口、楼梯口、电梯

井口等孔洞及楼面临边、屋面临边、阳台临边、梯段临边、模

板和钢筋等施工作业面临边、基坑临边等边沿，应采取安全防

护措施，并严禁随意拆除。 

2．脚手架安全防护。脚手架作业层应满铺脚手板，作业层

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m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，每 3

层或高度不大于 10m 处应设置一层水平防护。 

3．移动门式作业架安全防护。应设置供施工人员上下架体

使用的爬梯，架体顶部作业平台应满铺脚手板，周边应设防护

栏杆，移动就位后应设置抛撑，架体使用前应经监理验收并挂

牌。鼓励施工现场登高作业优先使用结构稳固、移动便捷、使

用安全的登高车（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车）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

障高处作业安全。 

4．塔吊攀爬安全防护。塔机标准节内爬梯竖向垂直设置时，

操作及维保人员上下须采用坠落防护速差自控器（防坠器）+五

点式（全身式）安全带的个体防护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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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高处作业吊篮安全防护。每个吊篮内的作业人员不得超

过 2 人，正常工作时，人员应从地面进入吊篮内，严禁从建筑

物顶部、窗口等处或其他洞口处出入吊篮。 

6．总搭设高度 5m 至 8m 之间的模板支撑系统至少设置一

道安全平网；总搭设高度 8m 以上的模板支撑系统至少设置两道

安全平网。安全平网随支模架搭设时同步设置。 

7．预制构件、钢结构、管道吊装安装等悬空作业时，作业

层应设置连续安全（生命）绳，安全绳宜采用钢丝绳；作业层

下方应设置一道安全平网，作业区内严禁人员进入。 

四、强化监管，加大执法力度 

各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强事前提醒和事中管控，督促企业有

针对性地加强高坠隐患排查治理，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。要

加强建筑工地防高坠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将“一带一帽”

佩戴情况作为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，对施工现场防高坠措

施落实不到位的，要责令立即整改，并按照《常州市建筑业企

业信用考核实施细则》（常住建〔2021〕105 号）要求，每发现

一起扣 0.2 分。对发现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加大执法力度，

从严查处，多措并举提高我市建筑施工领域防高坠治理水平。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3 年 5 月 4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4 日印发 


